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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VELER 第二屆 T 恤印花設計徵件活動 

 
一、主辦單位：TRAVELER 旅行者股份有限公司 

活動目的：透過 T 恤印花徵稿活動募集各式創意，印製於機能服飾上，鼓勵台灣藝術創作者用作品 

          來發聲。 

 

二、設計方向：  

 

  丹麥，A  WONDERFUL DAY ! (2021 秋冬主軸) 

   

1. 屬於丹麥特有的人文質感。 

2. 具有丹麥風格的藝術文化。 

3. 與丹麥相關的美好生活、旅程、記憶。 

4. 將想法濃縮成圖案和結合標語的創作。 

  

  邀請參賽者發揮創意，以圖像創作或是向量圖案、手繪等方式呈現，並附上設計理念說明。  

 

  註: 如以圖像方式的創作，建議原圖尺寸不可小於 A3 大小(29.7 公分*42 公分)，以避免在輸出時  

    解析度不佳，於初步投稿時則先提供小檔即可。 

 

三、活動獎項： 

  依評選標準決選出 5~8 個圖案，分男女款，其印花圖案作品印製在 TRAVELER 服飾上於門市販售。 

  優勝者除了獲贈獎金 NT$5000 之外，還可獲得其參賽作品所製成的服飾 1 件。 

 

四、參賽資格： 

凡年滿 18 歲、對 T 恤印花設計有興趣的社會大眾、學生皆可參加，每人參賽件數最多三張。 

 

五、徵件時間： 

從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1 年 01 月 04 日截止，2021 年 01 月 29 日於 TRAVELER 臉書公布

入選名單。 

 

六、報名及收件 ：(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) 

    報名網址： https://reurl.cc/ldb5oE 

    參賽作品請上傳至：https://goo.gl/3o6u3I  

    詳細活動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bRbnGd 

    洽詢專線： (02)2700-0819 #203 尤’s  

 

七、作品規格： 

1. 請依照作品的設計概念下載男版或女版的上衣衣型圖，男版 https://reurl.cc/v1jZXo， 

女版 https://reurl.cc/VXvdqR，並將 T 恤印花設計依比例套入衣型圖，交稿的版面配置請參下圖： 

    

https://reurl.cc/ldb5oE
https://goo.gl/3o6u3I
https://reurl.cc/bRbnGd
https://reurl.cc/v1jZXo
https://reurl.cc/VXvdq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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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檔案格式：TIF / JPEG。 

3. 檔案大小：請先提供 2MB 內的圖檔，獲選者需請再繳交原尺寸(2GB 為上限)作品光碟一張 

   或是 E-MAIL 提供雲端檔案下載。 

4. 解析度：300dpi 以上。 

5. 顏色設定：RGB。 

6. 請附 150-300 字以內的創作理念。 

7. 請保留作品原始檔案，以利後續印製 T 恤製程。 

 

八、評選作業： 

    1. 評選標準： 

    創意力 30% - 原創風格、創新性、獨特性。 

設計力 30% - 美感、構圖、色彩配置。 

市場性 40% - 銷售力、商業價值。 

 

    2. 評選方式：將以專業領域評審的共同參與，選出最優秀得獎作品。 

 

九、活動排程： 

徵件時間 2020/11/27~2021/01/04 

評選公佈 2021/01/29 

獎金發放 2021/04 月中旬 

領取1件得獎T恤 2021/09~10 月(上市後另行通知) 

 

十、參賽注意事項： 

1. 參賽者請務必提交原創、未發表過的作品。若一經發現為非原創作品，將立即刪除，取消其參

賽資格，並追回獎項。若發生因剽竊或抄襲而引發的知識產權糾紛，參賽者須自行承擔法律後

果，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將保留賽後的法律追訴權。 

2. 如發現一稿多投，將被視為無效稿件，一律取消該作品的參賽資格。 

3. 一旦作品獲選，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有權對該作品做出修改及微調，以利技術製作和市場銷售。 

4. 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保留隨時變更、修正之權利。 

5. 得獎作品著作版權歸主辦單位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所有，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均擁有授與各傳

播媒體報導刊載、作品使用修改、刊登廣告、編製成光碟、印製海報或出版專書、網路及其他

商品應用之相關權力，並不另支付稿費及版稅。 

 

十一、得獎注意事項： 

1. 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將會主動通知獲選者，並採用匯款方式頒發獎金，請獲選者屆時 E-MAIL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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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個人身分證明文件與匯款帳號資料，確認收到獎金後須簽名回傳獎金簽收單。 

2. 根據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，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1,000 元，需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

報。 

3. 旅行者(股)有限公司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得獎者，以供得獎者申報個人綜合

所得稅。若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 20,000 元，必須代扣 10%中獎獎金稅額 (非中華民國境內居

住之個人，依法扣繳 20%稅金)；若中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。 

4. 得獎獎項不得替代或轉讓，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獎品內容之權利。 

 

 


